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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概况

1、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

（1）预算编制的准确完整性

2023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数为454.16万元,支出决算为3876.23万元，2023年度支出合计3876.23万元,其中：基本支出499.50万元；项目支出3376.72万元。

（2）预算执行的有效性

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454.16万元,支出决算为3876.23万元,完成年初预算的853.49%。

2、单位基本职能

（1）．主要职能

2023年我站属县水务局的二级部门,为水利工程建设和已建水利工程日常运行提供管理保障，为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、工程预算、项目实施等。

（2）机构情况

我单位是全额事业单位，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，是单户表，是二级预算，属于连续上报,是一个独立核算机构。

（3）人员情况

2023年水管站编制人员37人，在职人员37人，
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2023年度收入合计3876.23万元,其中：其中：基本支出499.50万元,占12.89%；项目支出3376.72万元,占87.11%。

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876.23万元，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.16万元,；卫生健康支出21.43万元,农林水支出3683.46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42.19万元,；其他支出74.00万元。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1、预决算编制情况

预算编制上，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根据县财政局的统一安排，结合本部门实际工作情况，认真编制部门预算，经领导审核后，及时报送县财政局。

决算编制上，按照实际支出情况据实编制决算报表，不虚报，不漏报，做到账表一致，账实相符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县财政局审核。

2、执行管理情况

严格执行《预算法》，加强预算收支管理，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修订完善了加强机关财务管理的制度、规定，修订完善了《机关财务管理规定》、《财产管理规定》、《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、《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管理规定》、《公务车辆管理办法》等工作规章，建立了民主理财和财务监督小组，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督。对各项资金的管理、经费收支审批等均作了明确规定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、调度和使用，债权债务及时结算、结清。

切实做好厉行节约工作，全面落实五项管理制度要求，努力降低行政成本。严格公务接待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审核审批程序，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，实行限额把关、一支笔审批制度，做到一事一公函、一事一审批、一事一结账，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严格按照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和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县委发〔2014〕84号）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四、资产管理情况

为规范固定资产管理，实现固定资产的优化配置，我办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固定资产指定专人管理，及时登记，科学使用，每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盘点，固定资产的调出、处置、报废、报损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。

五、支出绩效情况

我局在经费支出安排上，全面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。首先保障工资福利支出，每月工资准时上报。其次为各项统计业务的工作开展做好后勤保障，在经费上保证各环保工作人员能够更好的履行职能职责，促进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

1、预算配置控制较好。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保持相对稳定。

2、预算执行比较到位。支出总额控制在调整预算总额以内，全年无截留或滞留资金情况。

3、预算管理较为理想。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但仍需进一步强化。

（1）对于单位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凡单位购买属于政府采购范围内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，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，政府采购执行率达到100%。 

（2）资金使用管理逐步加强。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执行，正确组织资金的筹集、调度和使用，债权债务及时结算、结清。费用开支有标准、有预算，正确核算收入、支出。80%以上支出均通过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办理，资金使用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（3）部门预算收支严格按年初部门预算方案执行，部门预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按要求及时进行了公开。

六、财务管理情况

我局在财务管理上从严要求，精打细算。全局严守财经纪律，认真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各项规定，严格落实相关费用管理办法。会计核算健全，凭证编制准确、及时、账实相符。凡是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要求的及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项目，均按要求上报县财政局采购中心统一采购。
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、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。

2、财务工作水平有待提高。财务工作按部就班，缺乏创新，在精度和深度上欠缺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，尤其是在政府采购、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严格。

八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收入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：

1、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统计业务工作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；全面编制预算项目，优先保障固定性的、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，尽量压缩变动性的、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。
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3、完善资产管理，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。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，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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